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74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11.27
一、本會第1273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2期工程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經濟部所報「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計畫書」，可提高現有水資源之利用效率，且未涉及新水源之開發，符合水資源永續利用之基本原則，且本計畫已納入「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第1階段3年衝刺計畫(2007-2009年)」公共建設套案計畫中，原則同意。請經濟部依既定時程積極趕辦，及早達成新店溪及大漢溪水源整體有效調度利用之目標。
(二)本案計畫內容應以新建工程為限，既有設施之改善不宜納入，其所需經費先暫列為104.92億元，以中央公務預算與事業單位預算各負擔二分之一為原則，並依實際支用數，覈實編列預算辦理。另請經濟部依院頒「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之規定，另案陳報工程會辦理專業審議並覈實總經費。

(三)目前大台北供水區（台北縣、市）分屬兩個自來水事業單位管轄，兩者間之運作尚未能有效整合，致使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一期工程效益無法完全發揮，此亦將成為二期工程成敗之關鍵因素，爰此，請經濟部積極協調台北市政府、台北縣政府、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及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等，明確訂定台北縣、市整合成一自來水專營供水區之時程表，以確保一期及二期工程完工後水源調配之功能及效率。另，本案投資與既有資產在納入新成立之自來水公司資產作價計算時應有不同之考量。

(四)為確保台灣北部地區用水無虞，在北部地區除宜蘭縣外，北起基隆、台北市，南至新竹，應重新檢討淡水河流域內所有水資源開發計畫，研提完整區域水資源供需基本計畫，作為本地區水資源個案計畫之上位指導計畫，請經濟部積極研議，並於95年底前報院核定。

三、「新十大建設」執行情形檢討報告，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報告內容請依與會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修正後，報院核備。

(二)報告中所提各項個案計畫檢討意見，請各相關機關切實辦理。

(三)新十大建設子計畫大多已奉院核定執行，並陸續進入施工階段，執行能量已大幅提升，惟鑒於特別預算編列期程僅至98年底，請各相關部會把握期程，加速推動，俾能善盡運用特別預算；此外，部分進度落後之計畫，仍請相關部會依本報告所提個案檢討建議加強辦理。
(四)院長裁示應檢討改進之事項共25項，其中有11項尚須繼續加強改善，包括大台北新劇院、行動台灣、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台北捷運新莊蘆洲線等，請主管部會依本報告所提檢討意見加強辦理。

(五)95年度特別預算額度遭立法院凍結之計畫，請相關部會再積極與立法院溝通，爭取立法委員同意動支經費。

(六)新十大建設計畫中，有多項子計畫推動過程皆須地方政府之密切配合，始能順利進行，請各計畫主辦部會加強與地方政府之聯繫工作，必要時亦可訂定相關評比機制或適時公布各縣市政府執行進度，以利相關縣市政府積極配合趕辦，俾有效提升各計畫執行能力。
(七)由於「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係行政院未來施政主軸，新十大建設中納入套案之計畫，各部會請立即依政策方向，提出具體、有挑戰性、短期內可展現施政成果績效之目標，以利集中資源衝刺實現，讓民眾可以很快感受政府施政成果。
（散會：下午1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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